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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教学用房租赁
	1项
	否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服务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bookmark: OLE_LINK55]服务期限：1年。每年服务结束时将对服务情况进行评价和验收，评价验收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续签的依据，续签最长不超过两年，其中，续签价格不高于首次成交价格，实际支付金额不超过预算实际批复金额。
服务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参照拟签订的合同文本中的付款方式及进度执行。
3.包装和运输
无。
4.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无。
5.保险（不适用）
无。
3、 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本次招标采购是教学用房租赁，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无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期限：1年。每年服务结束时将对服务情况进行评价和验收，评价验收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续签的依据，续签最长不超过两年，其中，续签价格不高于首次成交价格，实际支付金额不超过预算实际批复金额。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4采购标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租赁房屋地址范围及建筑面积等
（1）地址范围：距离采购人不超过约15公里（以百度步行公里数为准），为医院教学及住宿提供用房，保障房屋质量，确保各项设施正常运行，保障安全，提供相应的服务方案、应急预案、项目亮点等。
（2）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10号。
（3）建筑面积需求：提供租赁的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500-2000平方米，租赁面积以房屋建筑面积为准。    
2.4.2、具体要求
（1）房间应集中到一层或几层，与其他租客互不干扰，如房间楼层高于6层，应具备24小时运营电梯。
（2）投标人须提供产权证书或使用权证明。
（3）房间须光线充足，同时通风良好，能够保证供电、上下水、供暖满足正常使用需求。
（4）投标人负责对楼宇整体进行消防安全监控，纳入整体楼宇消防管理体系。
（5）投标人提供公共区域的保洁和安保服务。
（6）租赁房屋须满足医院教学及住宿用房使用需求并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7）投标人负责对接属地管理部门的各项检查。
2.4.3、报价范围：上述房屋租赁及物业服务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水暖费、电费、垃圾清运费除外。
2.4.4、按照属地要求，采购人应遵守地方政府相关安全部门要求的在该处禁止开窗帘、楼顶站人等相关要求。

2.5 需由投标人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无

3.验收标准
3.1、取得房屋竣工验收文件；
3.2、取得房屋消防验收文件；
3.3、具备房屋允许居住文件（主要包括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房屋租赁合同及登记备案证明、以及其他居住证明文件（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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